
國立中興大學校務會議作業程序 

1.作業流程圖 

負責單位 作  業  流  程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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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原則上訂在 4 月、6 月、10 月及

12 月。 

2.配合新學年度行事曆報部通過

後，提出次學年度校務會議開會

日期。 

 

 

每次校務會議 1個月前，函請一、

二級單位、校務代表開會及提案截

止日期，以及一級單位提送學期工

作報告日期。 

 

 

每次校務會議二週前(依通知期

限)截止提案送件，彙整各列管案

執行情形及一級單位學期工作報

告。 

 

 

 

辦理校務會議議案審查小組會議。 

 

 

 

依議案小組決議排定議案順序，會

議資料陳核後送印，並於校務會議

一週前發送當次開會通知單及資

料。 

 

 

秘書室負責議事及會場佈置工作，

總務處事務組負責會場清潔及茶

水供應工作。 

 

 

 

1.會議紀錄陳核後，函知各校務會

議代表及一、二級單位主管上網

查詢（同時以 email傳送紀錄電

子檔）。 

2.紀錄完成後，請各執行單位依會

議決議填寫執行情形。 

議案審查小組會議 

紀錄簽核及發送 

會議決議列管並請各執

行單位依會議決議執行 

提送工作報告、前次

會議執行情形及提案 

發開會通知及會議資

料 

 

召開會議 

 

校務會議 

會議日期 

函請提案及提送工作

報告 

 



2.一般事項工作說明 

 

時程 工作事項 說明 

每年 5 月 
決定次學年度校務會議定期會

議日期。 

1.校務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原則上訂

在 4 月、6 月、10 月及 12 月。 

2.配合新學年度行事曆報部通過後，提出次

學年度校務會議開會日期。 

每年 6 月 
校務會議各類代表於學年度結束

前一個月（6月底）完成選舉。 

人事室彙整校務會議各類代表名單後轉送秘

書室辦理後續事宜。 

每年 7 月 
函知各單位次學年度會議預定

時間表。 

併同次學年度行政會議預定時間函，經校長

核示後，發送各單位知照，並於網頁公告。 

每年 7 月 
確認校務會議代表名單及議案

審查小組名單，並建立資料庫。 

1.各學院、其他單位代表選舉及議案審查小

組委員選舉由人事室函請相關單位辦理。 

2.助教及職員代表由人事室辦理線上選舉，

議案審查小組委員選舉由秘書室辦理。 

3.學生代表及議案審查小組委員選舉由學務

處請學代會及學生會選出。 

每年 8 月 辦理法規委員會線上選舉。 
1.整理法規委員會候選人名單。 

2.選舉程式測試。 

8 月至 9月 

1.法規委員會選舉於 8 月底前辦

理完成。 

2.法規委員會並依規定於一個月

內（9 月）組成。 

1.請校務會議代表踴躍投票(發函並以 email

通知，必要時再以電話提醒)。 

2.簽請校長就該學年度校務代表中指派 2 位

代表擔任監票人員及主任秘書等現場開

票。 

備住：如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致無法完成作業，時程得以順延。 



3.定期會議工作說明 

時程 工作事項 說明 

會議 1 個月前 

函請各單位及校務會議代表提

案，並請一級單位提學期工作報

告 

工作報告每學期提交 1 次。 

會議3週前 

彙整上次提案決議執行情形及工

作報告 

 

辦理議案審查小組開會事宜 

1.提案及列管案彙整後送議案審查小組

審議。 

2.調查議案審查小組成員可開會時間。 

3.發送開會通知單。 

會議2週前 提案截止  

會議2週前 

 

調查校務代表及列席人員出席情

形 

列席人員包含： 

1.提案單位、各系所主管及各學院附屬單

位主管。 

2.校長得視需要，邀請或指定其單位主管

或相關人員。 

會議資料陳核送印 
議案審查小組審查後，製作會議紀錄並彙

整會議資料陳核後送印。 

草擬校長校務會議校務報告及致

詞稿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有任何調整

應於報告中提出。 

會議1週前 

 

發送開會通知單及會議資料 

1.開會通知單發送校務代表及列席代表。 

2.會議資料應於開會一週前送各位校務

代表、列席代表、各系所及各學院附屬

單位主管。 

議事及會場準備工作 

1.秘書室負責議事及會場佈置工作，總務

處事務組負責會場清潔及茶水供應工

作。 

2.準備會議工作分配表，請同仁依工作分

配執行。 

會議當日 
辦理議事工作並接受臨時動議提

案 

為提高出席率，會議一日前以email及手

機簡訊，再次提醒校務會議。 

會議後1週內 會議紀錄陳核後公告。 

1.會議紀錄陳核後，函知各校務會議代表

及一、二級單位主管上網查詢（同時以

email傳送紀錄電子檔）。 

2.紀錄完成後，請各執行單位依會議決議

填寫執行情形。 

 



4.臨時校務會議工作流程 

 

時程 工作事項 說明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請求提出 

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連署

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臨時會議請求提

出後 15 日內應

完成事項 

1.召開議案審查小組會議 

1.調查小組成員時間，並發送議案審查小

組開會通知單。 

2.議案經審查小組審查後，製作會議紀錄

並彙整會議資料陳核後送印。 

2.發送開會通知單 

1.開會通知單發送校務代表及列席代表。 

2.會議資料應於開會一週前送各位校務

代表、列席代表、各系所及各學院附屬

單位主管。 

3.議事及會場準備工作 

1.秘書室負責議事及會場佈置工作，總務

處事務組負責會場清潔及茶水供應工

作。 

2.準備會議工作分配表，請同仁依分配工

作執行。 

4.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1.為提高出席率，會議一日前以email及手

機簡訊，再次提醒校務會議。 

2.不接受臨時動議提案。 

會議後 1 週內 會議紀錄陳核後公告 

1.會議紀錄陳核後，函知各校務會議代表

及一、二級單位主管上網查詢（同時以

email傳送紀錄電子檔）。 

2.紀錄完成後，請各執行單位依會議決議

填寫執行情形。 

 

 


